
 

 
 

 
 
 

 

监护权和行政权有什么区别? 

监护权 是指因某人缺乏心智能力，对自己住在哪里、应与谁联系、得到了哪些家庭服务以及接受

什么医疗服务和牙科治疗等无法做出决定，从而指定他人代其做出决定。 

行政权 是指因某人缺乏心智能力，对自己的财务、房产或金钱、或者对法律事务及签订合同等

无法做出决定，从而指定他人代表其做出决定。 

 
我该如何做出申请? 

 

可以在线访问网站 www.sacat.sa.gov.au 并填写申请表。 

 

多久才能开听证会? 
 

监护权和管理权的申请通常会在申请提交后的3-4周进行全面听证会。如果申请情况比较复杂，

那么可能会在全面听证会之前进行初步听证会（指示性听证会）。在这种情况下，举行全面听证

会的时间需要更久一些。 

 

作为申请人我需要提供什么证据？ 
 

作为申请人，您有责任提供相关证据来支持您的申请。  
 

仲裁庭成员需要决定：该人是否是“心智上无行为能力”；如果是，是否需要下达裁定（如果需要，

则要就此人的个人财务、健康、住家服务或支持、住宿、访问、个人决定等方面做出决定）；该任

命谁。 

支持您的申请所需的信息应包括： 
 

 关于该人的心智障碍/疾病以及自己做出决定的能力的医疗和专业证据（以报告的形

式）。 

 与人身风险有关的任何信息或文件。 

 一份 ACAT 评估报告 

 任何已经存在的文件，例如持久性授权书、持久性监护权或预先护理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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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申请的常见问题 

http://www.sacat.sa.gov.au/


 

 有关个人日常生活技能及财务管理技能的职业治疗报告。 

 申请人还可以提交一份简短的书面陈述（最多限制为2页A4纸）以支持申请并说明他们为什

么需要这个裁定以及谁应该成为被指定人。 

 
提交申请后会发生什么? 

 
申请人必须将作为申请针对人以及“与此事有相关利益”的任何人的详细信息、电话号码和地址通

知仲裁庭。 

仲裁庭将在听证会前向当事人提供申请及支持性医疗证明和提交的材料，并附上列明其合法权利的

听证会通知。  

仲裁庭将通知所有其他“与此事有相关利益的人”和相关证人有关听证会的日期和申请性质。 

 
谁是与此事有相关利益的人? 

 

与此事有相关利益的人是： 
 

 该人的主要非专业居家护理人员（伴侣/配偶或家庭成员）  

 与该人共同持有房产的人 

 根据持久授权书指定的代理人  

 根据持久监护权/预先护理指令指定的替代决策者。 

 其他可能被认为对此事有适当利益的人是该老人的成年子女、兄弟姐妹或成年孙子女（对

于年轻人而言——其父母和兄弟姐妹）和任何相关证人。 

 
“相关利益人”能否在听证会前查阅任何文件？  

 

一般来讲，除了作为申请针对人之外，没有其他人会在听证之前收到处听证会通知以外的任何文件。

该通知将列出申请的详细信息，包括听证会的日期、时间和地点。这是因为监护权和管理权程序并

非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而是涉及仲裁庭对当事人情况的调查，仲裁庭重在保护当事人的敏感私人信

息（医疗和财务）。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仲裁庭会将申请副本、任何医疗报告和其他信息（例如财务信息）发送给仲

裁庭认为在听证会之前应该可以参阅这些信息的人（例如该人的伴侣、或根据持久性授权书指定的

代理人、或根据预先护理指示而定的替代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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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申请的针对人是否必须出席听证会？ 
 

是的。作为申请针对人出席和参加听证会是很重要的，除非该人由于健康状况不佳或其他特殊情况

而无法出席。这是因为仲裁庭的决定可能会对该当事人的权利产生重大影响。出于这个原因，应尽

一切努力让该人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申请人将负责安排该人出席听证会。 

如果该人可以交流并发表其观点，但因健康状况不佳或其他特殊情况而无法出席，可以申请仲裁庭

成员安排在听证会之前去该人居住的地方，去获取证据。这需要遵循一个特殊的流程。请参阅情况

说明书。 

如果该人的无行为能力的程度意味着其无法沟通或表达意愿，那么仲裁庭可以在其缺席的情况下进

行。 

 

作为申请人我必须出席听证会吗? 
 

是的，所有申请人，无论他们是健康专业人员、律师、医生还是家庭成员，都必须出席听证会。 

 

提议的监护人或管理人是否必须出席听证会？  

 
是的，因为仲裁庭需要评估此人是否适合该任命。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电话或视频方式安排出

席，但一般需要亲自出席。 

 

是否必须告诉当事人及其他相关人员我正在提交申请以及其内容？  

是的。这是申请人的主要责任之一。 

 

 
如果我不是申请人，但我想自荐成为监护人或管理人，我是否必须提交单独的申请？  

 

不需要。申请人通常会在申请中说明他们提议谁作为监护人和/管理人。但是，如果您是与此事有相

关利益的人，并希望自荐或提议其他人担当监护人或管理人，您应该在听证会之前以书面形式向仲

裁庭提出。不需要再单独申请。 

 
 
免责声明 本信息仅供参考。如需进一步的说明，请参阅《1993年监护和管理法》（可通过SACAT网站获取）。SACAT对因使用或依

赖本资料而导致的所有索赔、损失、损害、成本或费用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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